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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9·12”福田区万科滨海云中心死亡事故调查组 
 

“9·12”福田区万科滨海云中心死亡事故 
调查报告 

 

福田区人民政府： 

2019 年 9月 12日 10 时 39分，位于福田区泰然八路一

号万科滨海云中心一楼大堂东门外发生一起事故，造成 1人

死亡。 

2019 年 9月 18日，福田区人民政府根据《生产安全事

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批准成立了由福田区

应急管理局张红军局长任组长，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公安分

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局为成员单位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

行调查，特邀区纪委监察委派员参加。 

  事故调查组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

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、

专家论证及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

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

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。同时，针对事故

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。 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装饰装修工程概况。 

2019 年 6月 20日，中长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捷荣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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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签订了《房屋租赁合同》，租赁位

于福田区泰然八路一号深圳市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 26楼 01、

02、03、04 单元室，租赁面积共计 2040.07平方米，期限自

2019 年 9月 1 日至 2024年 8 月 31 日。 

房屋租赁后，中长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潘杰找

到深圳市万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涛，告知其

公司在深圳市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租赁的 26 楼的 2 个单元

室（01、04 室）需要装饰装修，双方口头商定由深圳市万德

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承接该装饰装修项目。 

2019 年 7 月 10 日，在未签订相关装饰装修的合同情况

下，深圳市万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进场施工作业。深圳

市万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原现场负责人杨令伟向万

科海滨置地大厦运营管理中心（物业管理处）的施工备案材

料是以“深圳市万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”名义提交，在

该装修项目上主要开展了前期的现场粘贴保护膜、与供应商

的沟通等工作。后因中长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提出该装饰装

修项目采取包工不包料的形式，深圳市万德装饰设计工程有

限公司考虑到成本利润等问题便退出该装饰装修项目。 

此后，深圳市万德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刘

涛找来了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（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

曾东亮与刘涛系夫妻关系）承接了装修装饰工程。2019 年 7

月 20 日，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与中长胜基金管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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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签订了《工程承包合同》，合同约定工程地点为深圳

市万科滨海置地大厦 26楼 01、04 单元室，承包方式为包工

不包料，工程内容为隔墙施工、乳胶漆、水电等，工程价款

为 20 万元，并于 2019 年 8 月 13 日正式进场作业，深圳市

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并未向管理处更名备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情况。 

1、装饰装修业主单位：中长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DHNPJ8J，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，法定代表人为禹子民，注册资本为 10000万人民币，成

立于 2016 年 08 月 04 日，企业住所在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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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

公司），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是：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

金；受托资产管理、投资管理；投资顾问；股权投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2、装饰装修施工单位：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440300MA5F67W56Y，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曾东亮，注册资本 500万人民币，成立

于 2018年 6 月 12 日，住所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安乐

社区甲岸路 21号新夏苑新怡阁 4A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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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物业管理单位：深圳万物商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715228295H，类型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余小原，注册资本为 1158 万人民币，

成立日期于 1999 年 10 月 10 日，企业住所为深圳市福田区

梅林街道梅林路 63 号梅林万科中心第三层，经营范围：物

业服务等。 

经查，在深圳市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 26楼 01、02、03、

04 单元室装修装修项目动工后，深圳万物商企物业服务有限

公司每天都派人进行现场巡查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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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。 

1、姜晋（死者），男，汉族，湖南省新化县人，居民身

份号码 432524199205116412，系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

派驻在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 26楼 01、04 单元室施工作业的

项目管理人员。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与姜晋有签订了

《深圳市劳动合同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2、曾东亮，女，湖南省冷水江市人，系深圳市东信诚

装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公司的总经理。 

（四）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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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福田区住建局 

今年以来，对辖区 10 个街道的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

全管理状况进行了全面督导检查，共督导检查 750 余个小散

工程和零星作业项目，共计出动 60 人次。 

2、沙头街道办事处 

2019 年 7月中旬，深圳万物商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将深

圳市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 26 楼 01、04单元室的装修情况、

备案情况录入“福田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智慧监管平台”

系统。“9.12”事故后，街道执法中队落实了警示教育会及

“三必查三延伸”对执法检查工作。 

经查，在“9.12”事故发生前，沙头街道办事处天安社

区工作站已收到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小散工程备案的情况，

并对该小散工程的施工现场进行了安全巡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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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。 

2019 年 8月下旬，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派姜晋到

深圳市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 26楼 01、04 单元室装饰装修项

目地点，并作为该项目的管理人员。 

2019 年 9月上旬，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曾东旦临聘了散工黎国平，对深圳市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 26

楼 01、04 单元室内铺设地板砖和墙面油漆及搬移施工材料，

口头协议费用为 32000元。 

9 月 11 日，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姜晋

安排临聘工人黎国平，9 月 12 日对深圳市万科滨海云中心大

厦 26 楼 01、04单元室内铺设贴地板砖，首先要将放置在一

楼大堂东门外的 7 块大理石板材（石板材规格：长 3 米*宽

1.5 米*0.02 米，重量：300斤左右）和一些零星、不规则的

大理石板材搬运至 26 楼。 

监控显示：9月 12 日上午 8 时许，散工黎国平与彭仁春、

张斌、唐唐（化名）等 7人，在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一楼大

堂东门外将大理石木制井架拆开。 

上午 9时许，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的现场负责人

姜晋到达万科滨海云中心大厦一楼大堂东门外，监管工人搬

运大理石板材，其本人并没有参与搬运工作。 

上午 10时 25分许，散工黎国平等 7 人将零星、不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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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大理石板材搬离货物堆放现场，现场剩余了 7块大件（每

件石板材规格：长 3 米*宽 1.5米*0.02米，重量：300 斤许）

的大理石板材。 

上午 10时 37分， 7名工人将通过小板车搬离一块大理

石板材，其后姜晋独自一人站在大理石放置面中间位置，徒

手撑扶大理石框架内剩余的 6块大件的大理石板材。 

10 时 39分， 6块大理石板材突然发生倾倒，姜晋一人支

撑不了板材重量，躲避不及被大理石板材压倒在地面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

 

姜晋作业前（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）         姜晋作业中（未佩戴安全防护用

品） 

 

 

 

 

 

姜晋作业中（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）        姜晋事发中（未佩戴安全防护用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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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救援及现场处置情况。 

事故发生后，深圳万物商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物业保安

打了 120 急救电话。11 时左右，120 救护车及救护人员赶到

了事故现场，并对姜晋进行现场抢救。11 时 20 分许，因姜

晋伤势过重，经 120 现场抢救无效死亡。深圳万物商企物业

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封锁。11 时 29 分，

接沙头街道办电话报，福田区应急管理局、福田区住建局、

沙头街道办、福田公安分局派员赶到现场，对事故原因展开

调查。 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。 

此起事故造成 1人死亡。2019 年 10 月 18日深圳市公安

局天安派出所出具的《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

鉴定意见书》（康怡司鉴中心[2019]病鉴意字第 163号），认

定：姜晋死亡原因符合创伤性、失血性休克合并胸腹部受压

窒息死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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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。 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26.168118 万元，主

要为一次性工亡补助金、丧葬补助金、安置补偿金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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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事故现场勘察及相关调查 

事故发生后，通过查勘事故现场、调阅相关管理资料，

经综合分析施工现场如下： 

（一）现场堆放的石材无减震防滑措施，事发时姜晋未

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； 

（二）姜晋安全意识淡薄，在扶撑石板材时转身，手臂

放松了扶板材的支撑，未能预料到大理石板材发生倾倒的可

能性。 

五、事故类别分析 

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及《企

业职工伤亡事故调查分析规则》（GB6442-86），综合分析如

下： 

（一）事故中的合计有 6 块大理石板材（石板材规格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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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3 米*宽 1.6米*0.02米，每块的重量大约有 300 斤许），

根据现场视频监控和相关询问笔录，确认姜晋在未佩戴安全

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在扶撑石板材时转身，手臂放松了扶板材

的支撑，导致大理石板材倾倒时将其压在下方。 

（二）2019 年 10月 18 日深圳市公安局天安派出所出具

的《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康

怡司鉴中心[2019]病鉴意字第 163号），认定：姜晋死亡原

因符合创伤性、失血性休克合并胸腹部受压窒息死亡。按照

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1986）对事故的分

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物体打击。 

六、事故原因及性质 

（一）直接原因。 

姜晋（死者），安全意识淡化，未能辨识作业现场存在

的事故隐患（大理石板材存在倾倒的可能性），其徒手撑扶

石板材时的支撑点、身体所处位置不符合相关作业安全要

求，且未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冒险作业。 

（二）间接原因。 

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一是未能督促、检查本单位

的安全生产工作，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

除事故隐患；二是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；

三是未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

护用品。 

（三）事故性质。 

调查认定，“9·12”福田区万科滨海云中心死亡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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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生产安全事故的基本要件，定性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。 

七、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

  根据事故调查原因和事故责任认定，依据有关法律、法

规，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意见。 

（一）事故责任单位。 

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作为深圳万科滨海置地大

厦 26 楼 01、04单元室内装修装饰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，未

能认真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一是未能督促、检查本

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

并消除事故隐患；二是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

训；三是未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

动防护用品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管理责任。 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该公司进行处理。 

（二）事故责任相关人员。 

1、姜晋（死者），系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派驻万

科滨海云中心大厦 26 楼 01、04单元室施工作业的项目管理

人员，安全防范意识不足，未能辨识事故风险隐患（大理石

板材存在倾倒的危险），其徒手撑扶石板材时的支撑点、身

体所处位置不符合相关安全要求，且未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

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冒险作业。 

鉴于其已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 

2、曾东亮，系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

人，督促、检查施工作业现场的安全生产工作履职不力，未

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施工作业现场存在的事故隐患，对事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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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 

建议由福田区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。 

八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建筑装饰装修施工单位在

安全生产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为预防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，

特提出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 

（一）深圳市东信诚装饰有限公司作为装修装饰工程项

目的施工单位，要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切实履行企业的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监督、教育现场管理人员、施工人员务

必要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，严守安全生产 

作业规程。同时，强化现场管理人员、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

培训等工作，加强现场管理人员、施工人员的安全隐患风险

防范意识，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。  

（二）深圳万物商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企业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依据《福田区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

生产管理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做好“六项”管理工作：一是负

责物业管理区域内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安全生产备案服

务，配合街道办事处及其辖区有关部门开展日常安全巡查工

作；二是将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的有关注意事项、禁止行为、

安全生产指引等内容提前告知建设单位或业主；三是建立健

全日常安全巡查制度，及时组织巡查物业管理区域内小散工

程施工和零星作业活动；四是配合有关部门、街道开展物业

管理区域内小散工程和零星作业安全生产宣传、培训和教

育；五是对于经街道责令停工后仍拒不停工整改的，应该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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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禁止物料上楼并督促整改等措施；六是负责对施工现场的

作业人员进行安全防护用品检查，发现不符合防护要求的，

应及时制止；对于拒不配合整改的，应及时上报辖区街道办。 

（三）福田区住建局作为物业行业主管部门，一是必须

将此事故进行行业通报，让物管企业从此次事故中吸取教

训，坚决杜绝同类事故再次发生；二是对“福田区小散工程

和零星作业智慧监管平台”系统的资料录入、指令发出等工

作平台进一步优化和完善；三是要尽快草拟我区关于的小散

工程第三方巡查机构安全检查指引，完成指导及培训等工

作。 

（四）施工单位对板材进行拆箱作业时必须采取平放方

式，杜绝立放作业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 

 

 

“9·12”福田区万科滨海云中心死亡事故调查组 

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11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